清远市清城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认定指导意见

为适应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需要，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根据《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政策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区实际，现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1、 认定原则
(一)依法依规，公平公正
成员资格的确认要遵循法律政策底线，充分体现确认过程要公平公正，确认结果要公开公示，切实保障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真正让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成为改革的参与者和受益者。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以及《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粤府令第189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村规民约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章程在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必须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2） 尊重历史，兼顾现实
    既要尊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的历史，也要尊重以户口为表现形式长期固定生产、生活习惯，还要尊重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权利义务关系的客观事实，坚持实事求是，统筹考虑户籍关系、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对集体积累作出的贡献等因素，既要得到多数人认可，又要防止多数人侵犯少数人合法权益，特别是要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切实保护妇女合法权益。
（3） 程序规范，民主决策
    在依法保障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的前提下，严格规范认定程序，实行民主决策，确保操作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文件没有明确规定的,按照组织章程规定，经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经济社）委员会（以下简称社委会）或理事会审查和成员（代表）大会表决认定成员资格，表决确认不能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政策法规相抵触。
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登记基准日的确定
成员登记基准日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或户代表）大会讨论决定。成员登记基准日确定后应当以公告形式及时向社会公开。
3、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取得方式
（一）原始取得
原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社员，户口保留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义务的，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
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时起（1984年1月1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生的子女，户口在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并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义务的，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
（二）表决取得
[bookmark: _GoBack]    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时起，户口迁入、迁出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的公民，按照组织章程规定，经社委会或者理事会审查和成员大会表决确定其成员资格。 
（三）其他取得 
因国家建设或其他政策性原因，由政府安置迁入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在册农业人口移民及其子女；经司法裁判等有效法律文书确认的。
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
（一）成员登记基准日止，有下列四种情形之一的人员，户口保留在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且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义务的，应当认定具有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1.成员登记基准日止，符合原始取得和政策取得条件，户口保留在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的人员；
2.正在服兵役期间的人员；
3.全日制大中专高等院校现就读在校的人员（原户籍在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就读时户籍迁入就读学校的，视为保留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户籍）；
4.其他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省、市有关规定成为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对象。
（二）成员登记基准日止，户口发生迁入、迁出的人员，按照组织章程规定，由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会议表决决定是否具有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三）有下列五种情形之一的人员，自然丧失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1.死亡或经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
2.取得其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或者享受过待遇的；
3.因政府行为、国防建设等原因导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解散的；
4.户籍关系已迁出本村的（因义务兵役、就读高校等原因迁出的除外）；
5.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其他情形。
五、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程序
（一）方案拟定
各村、组集体经济组织成立成员资格认定工作小组，在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的指导下，根据本指导意见的有关要求在《农村经济经济合作社章程》中拟定完善关于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方案。
（二）方案审核
各村、组将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方案提交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对其进行合法合规性审核。成员资格认定的方案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的，由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责令改正。
（三）方案确定
    将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的方案提交本农村集体经济成员（代表）大会（本经济组织有选举权成员的半数以上或者本经济组织2/3以上的户代表参加）表决通过（到会人员的半数以上通过）后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天。公示期满后报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备案。
（四）摸底排查
    开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调查摸底工作，本村成员应配合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全面开展人口调查摸底，理清农村户籍人员与居住人员及挂靠人员的现状，并按各种情形人员进行分类登记造册。
（五）名单公示
村集体经济组织将形成的初步登记结果，进行初榜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天）。对公示期间成员有异议的，可向上一级部门反映，上一级部门要责令有关村组对初步登记结果重新审核，进行再榜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天）。对公示无异议的，要将相关公示表格资料交由成员（代表）大会讨论确认，编制成员清册，作终榜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天）。
（六）上报审核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向所在镇（街）上报成员清册等资料进行备案。对成员资格认定过程中存在异常情况的，可通过行政确认的方式，及时开展成员资格认定修正纠偏工作，并把修正纠偏结果反馈各村。
（七）建立档案
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后，应当建立档案管理制度。一是资料公示、民主表决现场要做好拍照、会议记录等工作，并将相关相片、视频、会议记录与公示资料、村民表决的资料一并归档。二是将有关证明文件复印件整理归档。三是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清册及归档材料须经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签字，加盖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章后存入档案，由村（居）委会、社区统一保管，并报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备案。
六、其他规定
（一）成员资格认定后，提倡成员资格认定原则上实行一定期限的固化管理，固化期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家庭新增人口，可通过分享家庭内拥有的集体资产权益的办法，按规定获得集体相关权益。
（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工作确需调整的，应由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民主表决决定，调整后的有关资料必须及时上报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审核备案。
（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后，各成员依法享受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规定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
（四）本指导意见若有未明确的情形，由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户代表会议依照法定程序讨论决定，但不得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相抵触,本指导意见不作为追溯以前权利的依据。
（五）本指导意见实施后，国家、广东省、清远市就有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出台相应的规范性文件，本指导意见内容与之相冲突的部分，从其规定。
（六）本指导意见自印发之日起生效，有效期5年，原指导意见（清城府办发〔2020〕7号）同时废止。
（七）本指导意见由清城区农业农村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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